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770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億載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美枝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吳瑞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清算賸餘財產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

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五日內，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

臺幣叁萬零陸佰零陸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上訴。

    理  由

一、按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時，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

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

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

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

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第77條之2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

規定行使撤銷權及回復原狀請求權，係屬其固有之權利，與

代位權係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者不同。債權人以一訴依該

條第1項請求撤銷詐害行為，並依第4項請求回復原狀，係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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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使其債權獲得清償之單一經濟目的，應以其如獲勝訴判

決所受之利益為準，兩者之訴訟標的並無不同，且互相競

合，原則上以其主張之債權額為準。復按代位權僅為債權人

對於債務人與第三債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非構成訴訟標

的之事項，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應就債務人與第三債務人間

之權利義務關係定之。

二、另按提起民事第二審上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規定

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提起上訴者，若未依上

開規定繳納裁判費，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

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 條第2

項定有明文。

三、查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70號第

一審判決(下稱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未據繳納第二審裁判

費。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其為訴外人吳美枝之債權人，依民

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吳美枝，依同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

定，訴請撤銷被上訴人億載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億載公

司)與被上訴人吳瑞華間分配億載公司之賸餘財產新臺幣(下

同)1,958,292元(下稱系爭款項)之債權行為(下稱系爭債權

行為)，及吳瑞華應將系爭款項返還億載公司，及依公司法

第113條準用同法第91條規定，請求億載公司應將系爭款項

分派予吳美枝，並由上訴人代位受償，其於原審訴之聲明

為：㈠億載公司分派清算賸餘財產1,958,292元予吳瑞華之

債權行為應予撤銷；㈡吳瑞華應將系爭款項返還億載公司。

㈢億載公司應將系爭款項分派予被代位人吳美枝，並由上訴

人代位受領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之上訴

聲明為原審判決廢棄，請求判決如上訴人在原審之聲明等

語，上訴人係代位行使及主張其債務人即吳美枝與第三債務

人即億載公司間就系爭債權行為之系爭款項之權利義務關

係，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吳美枝對於億載公司分配賸餘

財產之權利義務關係定之，又上訴人代位吳美枝行使民法第

244條第1項撤銷權，及依同條第4項規定請求回復原狀，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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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91條規定，請求億載公司將系

爭款項分派予吳美枝，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等各項聲明之經

濟目的同一，且各項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或金額)均為1,95

8,292元，擇其一定之即可，無須合併計算，是本件訴訟標

的價額即上訴利益核定為1,958,292元，應徵第二審裁判費3

0,606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前段規定，限上訴

人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5日內逕向本院如數補繳，逾期

不繳，即駁回上訴。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若經合法抗告，

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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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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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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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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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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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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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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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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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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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770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億載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美枝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吳瑞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清算賸餘財產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五日內，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叁萬零陸佰零陸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上訴。
    理  由
一、按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時，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行使撤銷權及回復原狀請求權，係屬其固有之權利，與代位權係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者不同。債權人以一訴依該條第1項請求撤銷詐害行為，並依第4項請求回復原狀，係欲達成使其債權獲得清償之單一經濟目的，應以其如獲勝訴判決所受之利益為準，兩者之訴訟標的並無不同，且互相競合，原則上以其主張之債權額為準。復按代位權僅為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與第三債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非構成訴訟標的之事項，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應就債務人與第三債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定之。
二、另按提起民事第二審上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提起上訴者，若未依上開規定繳納裁判費，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 條第2 項定有明文。
三、查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70號第一審判決(下稱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未據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其為訴外人吳美枝之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吳美枝，依同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上訴人億載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億載公司)與被上訴人吳瑞華間分配億載公司之賸餘財產新臺幣(下同)1,958,292元(下稱系爭款項)之債權行為(下稱系爭債權行為)，及吳瑞華應將系爭款項返還億載公司，及依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91條規定，請求億載公司應將系爭款項分派予吳美枝，並由上訴人代位受償，其於原審訴之聲明為：㈠億載公司分派清算賸餘財產1,958,292元予吳瑞華之債權行為應予撤銷；㈡吳瑞華應將系爭款項返還億載公司。㈢億載公司應將系爭款項分派予被代位人吳美枝，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之上訴聲明為原審判決廢棄，請求判決如上訴人在原審之聲明等語，上訴人係代位行使及主張其債務人即吳美枝與第三債務人即億載公司間就系爭債權行為之系爭款項之權利義務關係，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吳美枝對於億載公司分配賸餘財產之權利義務關係定之，又上訴人代位吳美枝行使民法第244條第1項撤銷權，及依同條第4項規定請求回復原狀，暨依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91條規定，請求億載公司將系爭款項分派予吳美枝，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等各項聲明之經濟目的同一，且各項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或金額)均為1,958,292元，擇其一定之即可，無須合併計算，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即上訴利益核定為1,958,292元，應徵第二審裁判費30,606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前段規定，限上訴人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5日內逕向本院如數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上訴。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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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億載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美枝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吳瑞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清算賸餘財產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

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五日內，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

臺幣叁萬零陸佰零陸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上訴。

    理  由

一、按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時，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

    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

    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

    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

    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第77條之2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

    規定行使撤銷權及回復原狀請求權，係屬其固有之權利，與

    代位權係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者不同。債權人以一訴依該

    條第1項請求撤銷詐害行為，並依第4項請求回復原狀，係欲

    達成使其債權獲得清償之單一經濟目的，應以其如獲勝訴判

    決所受之利益為準，兩者之訴訟標的並無不同，且互相競合

    ，原則上以其主張之債權額為準。復按代位權僅為債權人對

    於債務人與第三債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非構成訴訟標的

    之事項，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應就債務人與第三債務人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定之。

二、另按提起民事第二審上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規定

    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提起上訴者，若未依上

    開規定繳納裁判費，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

    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 條第2 

    項定有明文。

三、查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70號第

    一審判決(下稱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未據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其為訴外人吳美枝之債權人，依民法

    第242條規定代位吳美枝，依同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

    ，訴請撤銷被上訴人億載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億載公司)

    與被上訴人吳瑞華間分配億載公司之賸餘財產新臺幣(下同)

    1,958,292元(下稱系爭款項)之債權行為(下稱系爭債權行為

    )，及吳瑞華應將系爭款項返還億載公司，及依公司法第113

    條準用同法第91條規定，請求億載公司應將系爭款項分派予

    吳美枝，並由上訴人代位受償，其於原審訴之聲明為：㈠億

    載公司分派清算賸餘財產1,958,292元予吳瑞華之債權行為

    應予撤銷；㈡吳瑞華應將系爭款項返還億載公司。㈢億載公司

    應將系爭款項分派予被代位人吳美枝，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

    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之上訴聲明為原審

    判決廢棄，請求判決如上訴人在原審之聲明等語，上訴人係

    代位行使及主張其債務人即吳美枝與第三債務人即億載公司

    間就系爭債權行為之系爭款項之權利義務關係，是本件訴訟

    標的價額應以吳美枝對於億載公司分配賸餘財產之權利義務

    關係定之，又上訴人代位吳美枝行使民法第244條第1項撤銷

    權，及依同條第4項規定請求回復原狀，暨依公司法第113條

    準用同法第91條規定，請求億載公司將系爭款項分派予吳美

    枝，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等各項聲明之經濟目的同一，且各

    項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或金額)均為1,958,292元，擇其一

    定之即可，無須合併計算，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即上訴利益

    核定為1,958,292元，應徵第二審裁判費30,606元，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前段規定，限上訴人於本裁定正本送

    達翌日起5日內逕向本院如數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上訴

    。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若經合法抗告，

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榮志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770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億載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美枝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吳瑞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清算賸餘財產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五日內，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叁萬零陸佰零陸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上訴。

    理  由

一、按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時，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行使撤銷權及回復原狀請求權，係屬其固有之權利，與代位權係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者不同。債權人以一訴依該條第1項請求撤銷詐害行為，並依第4項請求回復原狀，係欲達成使其債權獲得清償之單一經濟目的，應以其如獲勝訴判決所受之利益為準，兩者之訴訟標的並無不同，且互相競合，原則上以其主張之債權額為準。復按代位權僅為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與第三債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非構成訴訟標的之事項，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應就債務人與第三債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定之。

二、另按提起民事第二審上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提起上訴者，若未依上開規定繳納裁判費，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 條第2 項定有明文。

三、查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70號第一審判決(下稱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未據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其為訴外人吳美枝之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吳美枝，依同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上訴人億載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億載公司)與被上訴人吳瑞華間分配億載公司之賸餘財產新臺幣(下同)1,958,292元(下稱系爭款項)之債權行為(下稱系爭債權行為)，及吳瑞華應將系爭款項返還億載公司，及依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91條規定，請求億載公司應將系爭款項分派予吳美枝，並由上訴人代位受償，其於原審訴之聲明為：㈠億載公司分派清算賸餘財產1,958,292元予吳瑞華之債權行為應予撤銷；㈡吳瑞華應將系爭款項返還億載公司。㈢億載公司應將系爭款項分派予被代位人吳美枝，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之上訴聲明為原審判決廢棄，請求判決如上訴人在原審之聲明等語，上訴人係代位行使及主張其債務人即吳美枝與第三債務人即億載公司間就系爭債權行為之系爭款項之權利義務關係，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吳美枝對於億載公司分配賸餘財產之權利義務關係定之，又上訴人代位吳美枝行使民法第244條第1項撤銷權，及依同條第4項規定請求回復原狀，暨依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91條規定，請求億載公司將系爭款項分派予吳美枝，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等各項聲明之經濟目的同一，且各項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或金額)均為1,958,292元，擇其一定之即可，無須合併計算，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即上訴利益核定為1,958,292元，應徵第二審裁判費30,606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前段規定，限上訴人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5日內逕向本院如數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上訴。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榮志



